附件

柳州市柳江区水工程保护范围内从事不影响水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工程安全的工程建设和生产作业许可水行政许可决定书

柳州市柳江区行政审批局制

说 明 事 项

一、《柳州市柳江区水工程保护范围内从事不影响水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工程安全的工程建设和生产作业许可水行政许可决定书》是经柳州市柳江区行政审批局审查，同意建设项目在水工程保护范围内建设的法定凭证，签署盖章后生效。
二、柳州市柳江区行政审批局审查管理权限内的建设项目，凡未取得本决定书或不按本决定书核定的内容进行建设，均属违法建设，将依法予以处罚。
三、凡未经柳州市柳江区行政审批局许可，本决定书中核定的内容均不得随意变更，如有重大变更时应重新办理水行政许可决定书。本决定书的附件和附图，与本决定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建设项目在施工期间，柳州市柳江区水利局对本决定书核定的内容进行检查，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应配合检查，并将本决定书及相关材料提交查验。
五、本决定书自核发之日起，有效期为三年，逾期未使用，本决定书自行失效。如需延续，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30日向柳州市柳江区行政审批局提出申请。
六、本决定书由柳州市柳江区行政审批局负责解释。
	柳州市柳江区水工程保护范围内

从事不影响水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工程安全的

工程建设和生产作业许可水行政许可决定书

江审批水许〔2026〕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及水工程保护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决定书。

	建 设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名  称
	柳州市柳江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项目—北弓水厂改扩建工程（一期）原水输水管线 

	项目代码
	/

	项目法人

（建设单位）
	柳州市柳江区鸿源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选址
	位于柳州市柳江区成团镇北弓水库大坝右岸下游坝脚平台，距离大坝左岸的溢洪道约200米，距离大坝上游右岸放水塔约250米，输水管接输水设施的引水隧洞末端。

	建设规模
	本工程原水输水管线采用Q235DN800压力钢管，壁厚12毫米，管线全长80米。

	许 可 核 定 意 见

	工程建设必要性
柳州市柳江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项目——北弓水厂改扩建工程（一期)工程是通过在北弓水库主坝下游处改扩建北弓水厂，并新建供水主管与已建百朋水厂、进德水厂部分管网联网，经供水主管网向成团镇、百朋镇和进德镇的各乡镇、村庄集中供水，保障3个乡镇群众饮水安全。因建设内容中的原水输水管线属于北弓水库的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根据《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06-2017)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工程管理条例》（2016修正）规定，需对原水输水管线的建设进行专项安全影响评价。                          
工程建设方案

本工程输水管线路为原水输水管线线路，位于大坝右岸下游坝脚平台，距离大坝左岸的溢洪道约200米，距离大坝上游右岸放水塔约250米，输水管接输水设施的引水隧洞末端。

输水管道布置方案：原水输水管线路从发电厂进水管前左侧引出叉管，沿尾水渠左侧布置，穿过围墙埋设至水厂分叉管至加压泵房及反应沉淀池。输水管采用Q235DN800压力钢管，管线全长80米。

核定安全评价内容

同意以下安全评价结果：

渗流安全评价

根据渗流理论计算结果，新建原水输水管线处大坝代表断面在各种工况下断面渗流出逸点均较低，渗透出口坡降计算值在允许值范围内，不会发生流土变形破坏，渗流量正常。

结构安全评价

经抗滑稳定计算复核，新建原水输水管线在施工期对北弓水库大坝边坡稳定的计算成果满足规范要求，并在施工完毕后立即回填恢复原状，对大坝的渗流和稳定不会造成影响。

安全评价结论

在正常运行工况下，北弓水库下游北弓水厂新建DN800原输水管线对北弓水库大坝渗流安全、边坡稳定的计算成果均满足《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SL274-2020）要求，对大坝的渗流和稳定不会造成影响。按照《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06-2017）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工程管理条例》（2016修正）中相关规定，在施工过程中采取相应的施工措施，并在施工完毕后立即回填恢复原状，也不会对北弓水库安全造成影响。
防治与补救措施

合理进行施工场地规划，大型机械设备、带振动功能的机械设备远离北弓水库大坝下游反滤体及坝脚挡墙。

在施工过程中不得损坏水库建筑物，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工程管理条例》（2016 修正）第二十八条“禁止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第二点：爆破、打井、采石、挖矿、取土”。因此开挖过程不得采取爆破措施，只能采取人工和机械开挖，振动类机械施工应远离大坝下游反滤体及坝脚挡墙。

在改建输水管线的基础开挖过程中，要注意开挖边坡的防护和施工安全，不得破坏旁边的其他建筑。
其他要求

（一）竣工验收时须通知柳州市柳江区水利局参加，未经柳州市柳江区水利局参加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项目不得投入使用。

（二）工程建设和运行造成水利工程损坏、水生态环境破坏、洪涝损失、安全事故，以及对第三人合法权益有影响的，由你公司负责协调并承担相应责任。

（三）工程建设须接受柳州市柳江区水利局的监督和管理。

                       柳州市柳江区行政审批局（盖章）

                                2026年2月9日



	附 图
	柳州市柳江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项目—北弓水厂改扩建工程（一期）原水输水管线建设方案附图册   



抄送：柳州市柳江区水利局

柳州市柳江区行政审批局办公室            2026年2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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